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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川农业大学文件  
 

 

校基地发〔2023〕1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实验室危险废物处置实施办法 
 

第一章  总  则 

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实验室危险废物处置，牢牢守住校园

环境安全底线，切实保障师生员工身体健康，根据国家和地方有

关法规，以及校本级实验室管理办法，结合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实验室危险废物，是指在各级各类实验

室（场所）开展教学科研活动时，所产生的危害人体健康、污染

环境，或存在安全隐患的废物及其污染物，主要包括实验过程中

产生的废液、废固、动物尸体（器官）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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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  管理体系和职责 

第三条 建立健全学校实验室工作委员会领导责任、有关职

能部门管理责任、教学科研单位主体责任、实验室（场所）直接

责任的“四方责任”体系。 

在学校实验室工作委员会的全面领导和统筹协调下，按照

“专人管理、分类收集、安全存放、定期转运、统一处置”的基

本原则，由基地与实验室管理处、后勤管理处、教学科研单位、

实验室（场所）等分工负责和具体落实。 

第四条 基地与实验室管理处主要职责： 

（一）指导教学科研单位抓好实验室安全管理，并不定期开

展安全教育培训； 

（二）制定实验用危化品采购管理的规章制度和应急预案； 

（三） 督导教学科研单位危废的合理化产生、科学化减排

等； 

（四）协调处理危废管理过程中出现的具体问题。 

第五条 后勤管理处主要职责： 

（一）为实验室（场所）及时足量配备废液桶 （袋)）及有

关标识标签； 

（二）对教学科研单位危废的临时收集及贮存予以技术指

导，对实验室（场所）危废管理专职人员进行技术培训； 

（三）负责校本级危废库房的选址、规划和建设，制定其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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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制度和应急预案； 

（四）对实验室（场所）危废进行集中收集和分类归集； 

（五）与地方环保部门沟通对接危废处置，联系具备资质的

第三方机构进行危废转运。 

第六条 教学科研单位主要职责： 

（一）制定本单位实验室及危化物品、危险废物的管理办法

和操作流程； 

（二）督导本单位危废的产生、减排、临时收集及贮存等； 

（三）负责在本单位师生中开展安全教育培训。 

第七条 实验室（场所）主要职责： 

（一）指定至少 1名责任心强的专业化专职人员，全面负责

危废的分类收集、规范贮存、校内转运等具体工作。 

（二）对产生的危废实行严格登记制度，建立危废产生时间、

实验项目名称、废弃数量、负责人等信息台账。 

第三章 危废收集和贮存 

第八条 危险废物必须依规分类收集和贮存。教学科研单位

及其实验室（场所）要切实做到“四个严禁”：严禁将易发生化学

反应的废液或固液混装，严禁将危险废物与生活垃圾混放，严禁

将废液直接倒入污水管网，严禁将固态废物随意丢弃。 

第九条 分类收集和贮存基本规范： 

（一）废液。一般按照有机废液、无机废液、重金属废液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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类收集。废液必须一律使用废液桶贮存，废液量不少于桶容积的

50%、不超过桶容积的 80%。废液桶及盖必须保持完好和密闭，不

得有破损或其他可能引起泄漏的安全隐患。废液桶必须张贴专用

标签并规范填写。 

（二）废固。有毒有害废固不得随意掩埋或丢弃，必须放入

专门的收集桶 （箱） 中。实验后废弃的锐器须用锐器盒收纳。

收集桶（箱）必须张贴专用标签并规范填写。 

（三）过期化学品。过期化学品必须在原瓶内贮存、保存原

有标签，并使用安全牢固的包装材料单独包装，不得与空试剂瓶

等废固混装。 

（四）动物尸体（器官）。因教学实习和科研实验所产生的

动物尸体（器官），必须使用专用的塑料袋密封，暂存于本单位专

用冰柜并做好记录，不得随意丢弃、掩埋、焚烧。 

第十条 危险废物暂存区设置。 

（一）暂存区应设置在实验室（场所）专门区域或危险废物

专用暂存间，严禁设置在楼道拐角、消防通道、露天场地等公共

区域。暂存区须保持阴凉、通风、干燥，避免高温、日晒、雨淋，

远离气瓶、危化品、配电箱、高温高压设备等火源热源和不相容

物质。 

（二）暂存区必须张贴明显的警示标识，设置地面警戒线或

隔离带，并配备防渗漏设施及防溢容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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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章  危废转运和处置 

第十一条 危险废物的集中转运入库归口由后勤管理处负

责。集中转运入库之前，实验室（场所）须在“实验室综合管理

系统”提前申报，申报信息必须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且必须与危

险废物收集容器上的标签内容一致，否则转运入库申请不予审核

通过。 

第十二条 实验室（场所）专职人员负责危险废物的校内转

运。转运过程中须佩（穿）带手套、口罩、防护服等，同时须做

好防倾倒、防洒漏等预防性措施。 

第十三条 实验室（场所）专职人员将危险废物从实验室转

运至所在校区危废集中收集点后，现场与后勤管理处 2名工作人

员办理入库手续。在双方共同完成信息核实、物品核查、重量核

对等并签字确认后，实验室危险废物予以回收入库。 

第十四条 根据危险废物的实际产生量及贮存情况，后勤管

理处及时联系具备危废处置资质的第三方机构，开展集中转运处

置，严格危废出库手续。 

第十五条 危险废物的收集、贮存、利用、处置等工作，任

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自行提供或委托给不具备资质的机构。违反上

述工作纪律的，将由纪检监察部门查处，并追究有关单位和个人

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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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章  附  则 

第十六条 本办法其他未尽事宜，按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执

行。 

第十七条 本办法由基地与实验室管理处、后勤管理处负责

解释。 

第十八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 

 

 

四川农业大学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年 6月 6日 

 

 

 

 

 

    

 

 

 

 

四川农业大学党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2023年 6月 6日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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